
南极条约南极条约南极条约南极条约    
 

1959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1 日在华盛顿签署日在华盛顿签署日在华盛顿签署日在华盛顿签署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1961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23 日日日日 

保存国政府保存国政府保存国政府保存国政府：：：：美利坚合众国美利坚合众国美利坚合众国美利坚合众国 

 

  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智利、法兰西共和国、日本、新西兰、挪威、南

非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

国政府， 

  承认承认承认承认南极洲永远继续专用于和平目的和不成为国际纠纷的场所或对象，是符

合全人类的利益的； 

  确认确认确认确认在南极洲进行科学调查方面的国际合作导致对科学知识的重大贡献； 

  深信深信深信深信为继续和发展在南极洲进行有如在国际地球物理年中所实行的那种在科

学调查自由的基础上的合作而建立一个牢固的基础，对于科学和全人类的进步都是

有利的： 

  还深信还深信还深信还深信一项保证南极洲仅用于和平目的和在南极洲继续保持国际和谐的条

约，将促进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宗旨和原则； 

  议定条款议定条款议定条款议定条款如下： 

  第一条 

  南极洲应仅用于和平目的。在南极洲，应特别禁止任何军事性措施，如建立军

事基地和设防工事，举行军事演习，以及试验任何类型的武器。 

  2．本条约不阻止为科学研究或任何其他和平目的而使用军事人员或设备。 

  第二条 

  有如在国际地球物理年中所实行的那种在南极洲进行科学调查的自由和为此目

的而实行的合作，均应继续，但应受本条约各条款的约束． 



  第三条 

  1．为了按照本条约第二条的规定促进在南极洲进行科学调查的国际合作，各

缔约国同意，在切实可行的最大范围内： 

  (a）进行有关南极洲科学项目计划的情报的交流，使工作能达到最大限度的经

济和效率； 

  (b）进行南极洲各探险队和工作站之间科学人员的交流： 

  (c）进行从南极洲得来的科学观察和成果的交流，并使其能供自由利用。 

  2．在实施本条时，应从各方而鼓励同对南极洲具有科学或技术兴趣的联合国

各专门机构及其他国际组织建立合作工作关系。 

  第四条 

  1．本条约中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 

  (a）任何缔约国放弃它前已提出过的对在南极洲的领土主权的权利或要求； 

  (b）任何缔约国放弃或缩小它可能得到的对在南极洲的领土主权的要求的任何

根据，不论该缔约国提出这种要求是由于它本身或它的国民在南极洲活动的结果，

或是由于其他原因； 

  (c）损害任何缔约国关于承认或不承认任何其他国家对在南极洲的领土主权的

权利、要求或要求根据的立场。 

  2 ．在本条约有效期间发生的任何行动或活动不得成为提出、支持或否认对在

南极洲的领土主权的要求的根据，或创立在南极洲的任何主权权利。在本条约有效

期间，不得提出对在南极洲的领土主权的任何新要求或扩大现有的要求。 

  第五条 

  1 ．禁止在南极洲进行任何核爆炸和处理放射性废料。 

  2 ．如果缔结关于核能的使用，包括核爆炸和对放射性废料的处理的国际协

定，而其代表有权参加第九条所规定的会议的缔约国又都是这种协定的缔约国，则

这种协定所确定的规则也应适用于南极洲。 

  第六条 



  本条约各条款适用于南纬六十度以南的地区，包括一切冰架在内，但本条约中

的任何规定不得妨碍或以任何方式影响任何国家根据国际法对该地区内公海的权利

或权利的行使。 

  第七条 

  1 ．为了促进本条约的目标并保证本条约的条款得到遵守，各个其代表有权参

加本条约第九条所提及的会议的缔约国有权指派观察员，进行本条所规定的任何视

察。观 察员应为指派他们的缔约国的国民。观察员的名单应通知每个有权指派观

察员的其他缔约国，观察员的任命终止时，应发出同样的通知。 

  2 ．按照本条第 1 款的规定指派的每一观察员，有在任何时候进入南极洲的任

何或所有地区的完全自由。 

  3 ．南极洲的所有地区，包括在此地区内的一切工作站、设施和设备，以及在

南极洲的货物或人员装卸点的一切船只和飞机，应随时接受按照本条第 1 款指派的

任何观察员的视察。 

  4．任何有权指派观察员的缔约国得在任何时候对南极洲的任何或所有地区进

行空中视察。 

  5．各个缔约国应在本条约对其生效时将下列事项通知其他缔约国，其后则应

预先通知： 

  (a）其船只或其国民组成的前往南极洲和在南极洲内的一切探险队，以及在其

领土上组织的或从其领土出发前往南极洲的一切探险队； 

  (b）其国民所占用的在南极洲的一切工作站：以及 

  (c）在本条约第一条第 2 款所规定的条件的限制下，打算由其引进南极洲的任

何军事人员或设备。 

  第八条 

  1．为了便利下述人员行使其根据本条约所规定的职能，而不损害各缔约国有

关对在南极洲的一切其他人的管辖权的各自立场，根据本条约第七条第 1 款 指派
的观察员和根据第三条第 1 款第（b）项进行交流的科学人员，以及随同任何此种

人员的工作人员，对其在南极洲时行使其职能的一切行为或不行为，只服从其 作
为国民所属的缔约国的管辖。 



  2．与涉及在南极洲行使管辖权的任何争端案件有关的缔约国，应在不损及本

条第 1 款规定的条件下，并在按照第九条第 1 款第(e)项的规定采取措施前，立即

进行磋商，以便达成一项彼此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第九条 

  1．本条约序言中列举的各缔约囚的代表应在本条约生效后两个月内在堪培拉

市开会，此后间隔适当的时间在适当地点开会，以交流情报，就关于南极洲的共同

关心的事项进行协商，并制定、审议和向其政府建议为促进本条约的原则和目标的

措施，其中包括关于下列事项的措施： 

  (a）仅为和平的目的而使用南极洲； 

  (b）对在南极洲的科学研究提供便利； 

  (c）对在南极洲的国际科学合作提供便利； 

  (d）对本条约第七条所规定的视察权利的行使提供便利； 

  (e）有关在南极洲行使管辖权的间题： 

  (f）南极洲生物资源的保护和保存。 

  2 ．按照第十三条加入本条约的各个缔约国，在其在南极洲进行实际的科学研

究，如建立一个科学工作站或派遣一支科学探险队，从而表示其对南极洲的兴趣期

间，有权指派代表参加本条第 1 款所提及的会议。 

  3 ．本条约第七条所提及的观察员的报告，应分送参加本条第 1 款所提及的会

议的各缔约国代表。 

  4 ．本条第 1 款所提及的措施，经所有其代表有权参加为审议这些措施而召开

的会议的缔约国核准后发生效力。 

  5 ．本条约所确定的任何或所有权利得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行使，不论为此种

权利的行使提供便利的任何措施是否按照本条规定已经提出、经过审议或得到核

准。 

  第十条 

  每个缔约国承诺作出符合联合国宪章的适当努力，以达到任何人都不在南极洲

从事违反本条约的原则或宗旨的任何活动的目的。 

  第十一条 



  1 ．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缔约国之间产生任何关于本条约的解释或应用的争

端，这些缔约国应彼此进行协商，以便通过谈判、调查、调停、调解、仲裁、司法

解决或它们自己选择的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其争端。 

  2．任何未能用上述方法解决的具有这种性质的争端，应在每次经该争端所有

各方同意后提交国际法院解决，但如果不能就提交国际法院的问题达成协议，该争

端各方并不因此免除继续寻求用本条第 1 款所述各种和平方法中的任何一种方法解

决该争端的责任。 

  第十二条 

  1.(a）本条约得在任何时候经所有其代表有权参加第九条所规定的会议的缔约

国的一致协议加以修改或修正。任何这种修改或修正，在保存国政府收到所有这些

缔约国已经批准的通知之时起生效； 

  (b）此后，这种修改或修正对于任何其他缔约国应自深存国政府收到其批准通

知时起生效。如果自修改或修正按照本条第 l 款第(a）项的规定生效之日起两年期

间内未收到某一缔约国的批准通知，该国应自两年期满之日起被认为退出本条约。 

  2.(a）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满三十年后，如经任何其代表有权参加第九条所规

定的会议的缔约国具文向保存国政府提出召开会议的请求，应根据实际情况尽早举

行缔约国全体会议，以审查本条约的实施情况； 

  (b）本条约的任何修改或修正，经有代表出席上述会议的缔约国的多数，其中

包括其代表有权参加第九条所规定的会议的缔约国的多数，在上述会议上通过时，

应在会议结束后由保存国政府立即通知所有缔约国，并应按照本条第 1 款的规定生

效； 

  (c）如果任何这种修改或修正未按照本条第 1 款第（a）项的规定在通知所有

缔约国之日后两年内生效，任何缔约国得在两年期满后的任何时候通知保存国政府

退出本条约，这种退出自保存国政府收到通知后两年起发生效力。 

  第十三条 

  1．本条约须经各签署国批准。联合国任何会员国，或经其代表有权参加本条

约第九条所规定的会议的所有缔约国同意邀请加入本条约的其他国家，均得加入本

条约。 

  2．各个国家应按照其宪法程序批准或加入本条约。 

  3．批准书和加入书应交经指定为保存国政府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保存。 



  4．保存国政府应将每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的日期和本条约及本条约的任何

修改或修正生效的日期通知所有签署国和加入国。 

  5．自所有签署国交存其批准书时起，本条约即对这些国家和对已经交存加入

书的国家生效。此后，本条约对于任何加入国，自其交存加入书时起生效。 

  6．本条约应由保存国政府遵照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办理登记。 

  第十四条 

  本条约用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写成，各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本条约

保存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档案库内，该政府应将本条约经正式核证的副本分送各

签署国和加入国政府。 

  下列署名的全权代表，经正式授权，在本条约上签字，以资证明．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日订于华盛顿。 

 


